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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262         证券简称：国芯科技       公告编号：2023-098  

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后持股比例低于 5%的提示

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股东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产业基金”或“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从15,530,580股（转

增股本前）减少至16,799,995股（转增股本后），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6.47%

减少至4.9999998%，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系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

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国芯科技”）于 2023 年 11

月 1日收到股东产业基金发来的《关于减持计划实施进展及权益变动告知函》及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将其相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产业基金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    称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北街 2号 52幢 7层 718室 

法定代表人 楼宇光 

注册资本 9,872,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78440918 

企业性质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投资咨询；项目投资及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企业

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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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2014-09-26至 2024-09-25 

通讯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北街 2号 52幢 7层 718室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

区的居留权 

楼宇光 男 
法定代表人、董

事长 
中国 北京 否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2023 年 5月 29 日至 2023年 6月 20日，股东产业基金通过集中竞价的交易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2,400,000股。  

根据公司于 2023 年 6月 21日披露的《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

告编号：2023-066），以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 

1,773,812股后股本数 238,226,188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

增 0.402978 股，实际转增总股数为 95,999,913 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

335,999,913股。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的股权登记日为 2023年 6月 28 日，除权除

息日为 2023 年 6 月 29 日，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为 2023 年 6 月 29

日。 

公司于 2023年 7月 19日收到产业基金出具的《关于权益分派实施后减持股

数及减持期间相应调整的告知函》，因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已经实施完毕，

产业基金持有公司股数变更为 18,421,91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4827%。产业

基金对权益分派实施后减持股数做相应调整，其中剩余计划可减持数量由

2,400,000 股调整为 3,359,999 股，剩余计划可减持股的竞价交易减持期间为

2023 年 8 月 10 日至 2023 年 11 月 26 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2023 年 7 月 20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关于权益分派实施后股东减持股数相应

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2）。 

2023 年 9 月 5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 日，股东产业基金通过集中竞价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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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621,920股，2023年 5 月 29日至 2023年 11月 1日，信息

披露义务人通过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国芯科技的股份总数共计

4,021,920 股，累计减持比例为 1.48%，本次权益变更后，产业基金持有国芯科

技股份 16,799,995 股，占国芯科技总股本的比例为 4.9999998%，交易股份性质

为流通 A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交易方式 交易时间 

减持数量

（股） 

减持价格区间 变动比例 

产业基金 

竞价交易 

2023 年 5 月

29 日至 2023

年 6 月 20 日 

2,400,000 60.22-66.39 1.00% 

竞价交易 

2023 年 9 月 5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 日 

1,621,920 29.24-31.67 0.48% 

合计 4,021,920 - 1.48% 

注： 1.上表 2023 年 5 月 29 日至 2023 年 6 月 20 日的减持比例以公司实施 2022 年度资

本公积金转增前总股本 240,000,000 股计算所得；2023 年 9 月 5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 日的减

持比例以公司当前总股本 335,999,913 股计算所得；  

2.上表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本次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

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产业基金 

无限

售条

件流

通股

股份 

15,530,580 6.47% 16,799,995 4.9999998% 

有限

售条

件流

通股

股份 

0 0 0 0 

合计 15,530,580 6.47% 16,799,995 4.9999998% 

四、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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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份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系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

规及规定性文件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就本次权益变动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

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4、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承诺的情况；  

5、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属于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其

仍在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其将根据公司股票的二级市场交易情况、股

价变动趋势等多方面因素决定是否继续实施减持，并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将继续督促其严格执行减持

相关规定，并及时向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11月 3日 


